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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一）本院李委員應元，針對在野黨立法委員連署邀請赴立法院國

情報告，馬英九總統的態度似乎迄今仍有保留。本席認為，

憲法規定「立法院於每年集會時，得聽取總統國情報告」，

在權力運作上可以賦予實質意義，即，總統將大政方針公諸

於民，讓大家知悉行政院施政報告、總預算案等的來龍去脈

。此一莊嚴憲法義務，以及民主價值義務，絕對無法以「朝

野領袖會談」的體制外行為取代，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日前，馬英九總統表示，總統職權在憲法規定得非常明確，面對立法院總統當然是站在第

二線；至於面對第一線民眾時，他和行政院長處於分工狀態。然而，「中華民國憲法增修

條文」第四條明文規定：「立法院於每年集會時，得聽取總統國情報告」。很明顯，所謂

第一線、第二線的說辭，只不過折射出「能閃就閃」的心思。有關總統國情報告，「中華

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的規定是放在立法委員的條文裡面，這樣的修憲意旨比較傾向立法委

員的發動權，當然總統也可以主動表示赴立法院國情報告的意願，至於報告後能否質詢、

如何互動則是另一個問題。如果按照馬英九的邏輯，總統面對立法院站在第二線，第一線

卻是由總統任命的行政院長（無法負終極責任），就會形成總統可以影響行政院的政策制

定與執行卻不必負責的後果，也就是「有權無責」的民主扭曲現象。在這種情況下，國情

報告恰好可以發揮彌補作用。 

二、大家應該記憶猶新，這次大選期間，民進黨籍立委提案調高老農津貼一千元，馬英九卻親

自拍板定案為三一六元。馬英九獨斷獨行下定決心，行政院相關部會只能替他背書，包括

財政部的一堆缺錢說辭，儘管國民黨籍立法委員普遍反對，馬英九依舊不為所動。直到馬

英九自己發現選情欲振乏力，為了騙取老農的選票，又政策大轉彎改為調高一千元；此時

，先前替他背書的行政院相關部會無不滿臉豆花。但是，馬英九躲在幕後朝令夕改，又須

負起什麼責任？ 

三、更久前，馬英九決定與中國簽署 ECFA，根本是先做決定才要求行政院相關部會配合宣傳，

搞得各部會在所屬單位大做廣告，又利用公帑置入性行銷給民眾洗腦。當時，在野黨立法

委員的質疑，行政院相關部會總是支吾其詞，無法將「自己的」主管業務說清楚講明白。

可以說，馬英九是站在第二線指揮第一線，又不必負任何責任。尤有甚者，馬英九雖說面

對民眾站在第一線，卻又任由行政院公投審議委員會，屢次駁回人民連署的 ECFA 公投提

案。即使面對民眾，馬英九還不是站在第二線指揮打手？ 

四、馬英九說，他個人解讀雙首長制，就是一種分工合作的體制。其實不然，馬英九的「民主

實踐」，實際上是「權力一把抓」、「責任別人負」，與他的「不沾鍋」性格如出一轍。

這樣的總統，如果連國民黨佔多數席次的立法院都不願去國情報告，也不令人感到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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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當他解釋「憲法」規定時，居然也選對自己有利的條文，迴避「國情報告」白紙黑

字的規定，如此凌駕於「憲法」的心態，也未免「獨裁」得太明目張膽了吧？這樣的總統

馬英九，對於自己的競選支票，當然也是「選擇性地兌現」，不可能全部扛下來。這次馬

英九又騙過關了，你想他真的不會在一中原則下推動和平協議嗎？ 

五、「立法院於每年集會時，得聽取總統國情報告」，在權力運作上可以賦予實質意義，即，

總統將大政方針公諸於民，讓大家知悉行政院施政報告、總預算案等的來龍去脈。只不過

，大家對馬英九可能不宜有過高的期待，它對馬英九的檢驗僅在於，他遵守「憲法」的規

定嗎？他對自己享有的權力有責任感嗎？他願意將自己的治國藍圖開誠布公嗎？此一莊嚴

憲法義務，以及民主價值義務，絕對無法以「朝野領袖會談」的體制外行為取代。不久前

，馬英九才說要「爭取歷史評價」，果真如此，那就不要迴避國情報告，踏出輕而易舉的

第一步吧。 

（四十二）本院李委員應元，針對民間環保組織昨天公布他們抽驗國內

超市所售五十八項蔬果，竟然驗出三十六種農藥，不合格率

高達七成四。其中多達二十種為劇毒或生殖毒性或傷害作物

授粉的農藥，還有一件韭菜中驗出生殖毒性農藥超標一．七

倍，再度曝露出國內在農產品安全把關機制上仍然存在許多

疏漏之處。本席認為，要確保農畜產品食物安全除了加強上

市和出口前的把關外，根本解決之道還是要從農畜產品供應

鏈的源頭，亦即從農民生產端做起，積極建立農產品的共識

，讓「安全」、「健康」成為台灣農產品共同品牌，恐怕才

是台灣農業的唯一出路，畢竟安全農畜產品是「生產」出來

不是靠「檢驗」出來的，政府主管機關不要搞錯施力點，特

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本席認為，主要原因在於相關管理規範不完備（田間農藥殘留監測機制未能及時反映檢驗

結果）、罰責過輕（處新台幣六萬元以上六百萬以下罰鍰）、執行力不佳（目前容許量標

準所定農藥計三三六種，但農委會及衛生署目前僅能檢驗其中的二○二種農藥）且整個供

應鏈各環節的權責未清，以至於難收遏止的效果。 

二、目前台灣農業就業人口約五十五萬人，卻有六十九萬六千人領取老農津貼；全國農地休耕

面積高達二十三萬公頃，占可耕地面積三五%；專業農戶僅十六．三萬戶，兼業戶卻高達五

十八．一萬戶。在台灣農業資源運用缺乏效率和農業人口高齡化的情況下，如果所生產的

農產品再無法讓消費者安心，將會使得台灣農業未來的處境更加艱困。台灣農業想要走向


